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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分为

公有和私有，以公有为主。自然资源公有实行

分级所有、分级管理。如美国，土地面积约

35%属于联邦政府，55%属于私人或公司所有，

3% 为印地安部族的领地，7% 属于州和地方

政府。美国内政部土地管理局管理了大约 15.1

亿亩的公共土地和 42.5 亿亩的联邦地下矿产

资源。在加拿大，公有土地 ( 皇室土地 ) 又分

为联邦所有和省政府所有。加拿大 89% 的土

地为皇室土地，由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共同管

理。联邦政府管理的皇室土地占国土面积的

41%，省政府管理的皇室土地为 48%。这些国

家和地区，在公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方面，各

有特色，有诸多可借鉴的地方。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是自然资源管理的重

要内容，相对独立

资产管理的目的是为公众、政府提供最

佳利益。这方面，美国、加拿大是典型代表。

2010 年后，因资源开采管理、收益、监督职

责不清晰，美国将矿产资源管理局中的资产管

理职能分离出来，单独设立自然资源收益办公

室，直接向负责政策、管理和预算的部长助理

负责，自然资源权益办公室直接负责矿产和原

油开采的权利金征收和征税。加拿大自然资源

部负责征收联邦管辖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权

利金并对其使用也纳入管理，构建了全面的能

源和资源监管体制框架。加拿大公共服务和采

购部负责公有土地的管理，政府在公共工程和

服务部设立不动产处，作为加拿大不动产管理

的“大管家”。加拿大公共服务和采购部设立

联邦土地国有公司，实现对其管理的公有土地

的经营，是一种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模式。

该土地开发公司作为加拿大特定财产的资产

管理人，为加拿大公众提供最佳资源价值，为

社区提供和谐环境，为政府提供最佳利益。

自然资源资产纳入财务管理体系

将自然资源纳入财务管理，作为国家履行

职责的财力基础，在财政部门下设机构专门负

责管理。在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俄罗斯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将自然资源

纳入了财务管理，并由财政部门负责。澳大利

亚联邦政府把自然遗产和土地资源统一纳入

到国有财产的框架体系之中，并成立财政与

行政管理部，负责这些资源资产的处置管理。

在日本，国有财产是国家履行其职责的财力基

础。日本的自然资源资产主要实行静态管理，

根据日本《国有财产法》的分类标准，日本的

国有财产分为行政财产和普通财产两大类。

独立的公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机构

在国际上，另一种公有自然资源资产的管

理方式是设立独立的公有管理经营部门，典型

代表是英国皇家财产局。英国的土地属于皇

家所有，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英国皇家土地财

产，一方面支撑皇室支出，另一方面也要更好

地提高财产价值，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故皇家

财产局是英国财政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能源方面，英国皇家财产局为英国提供了多

样化的能源，包括风能、海底碳的捕获和储存、

天然气储存，波浪和潮汐基础设施建设及项

目管理等。英国大约有 14.6 万公顷皇家地产，

包括草地、可耕地、林地和泥炭地区，还拥有

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与具有特殊科学价值的

地点。独立的管理机构保证了管理的有效性和

合法性。

对我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启示

我国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也是朝着“山水

林田湖草”综合管理方向发展的。我国是一个

实行公有制的国家，自然资源资产具有特殊性

和复杂性。自然资源资产不仅具有经济属性，

还有生态、政治、文化、社会属性，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必须在“五位一体”上综合考虑，

必须在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所有者权

益不落实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所有者和监管

者分开设置”的目标，分别设立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分别“统一行

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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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

复职责”。

一是确定自然资源资产的范围。尽管我国

现行宪法第 9 条第 1 款规定了“矿藏、水流、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

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 由法律规定属

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除外”。但这一条是一个开放性的规定，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是否仅仅包括能进入财产法秩

序、人类能够控制并具有经济价值或生态价值

的自然资源资产 ? 若如此，那些未进入财产法

秩序的、人类可以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等又由

谁来管理 ?

二是树立自然资源资产分类管理观念。因

每种资源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尤其是公共

性强度、排他性不同，必须尊重不同种类自然

资源的各自属性及种类相互转化的可能。不同

的自然资源种类产权规制方式不同，追求的管

理目标也不一样，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方式也

不同。一类是经济属性强的自然资源，可由

财产法约束，由国家独占并获取其财产收益。

针对这类自然资源，重点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既要保护产权主体自主经营管理的

权利，同时又要公平合理分配收益。另一类是

生态属性强的自然资源，名义上归国家所有，

实质上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资源，具有重要生态

价值，国家仅是社会公众的代表进行资源的管

理和保护，不能独占或自由处分，这类自然资

源的排他性并不强，但公共性更强，是一种共

用的自然资源。在这里也需要区分是否能进入

财产法领域，如果不能进入财产法领域，仅仅

是为公众共用的自然资源，需要根据传统和习

惯确定自然资源产权，保障公民自由、直接、

非排他性免费享有。

三是完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一方面，针

对不同的资源，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另一

方面，确定分级行使所有权的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的原则、自然资源资产清单、收益分配

机制和财政支出体系。按照“分级代理行使自

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原则，在中央和各级地

方政府之间分别建立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监督

和管理委员会，并由这个委员会来对本级人大

或其常委会所批准设立或委托的自然资源资

产经营管理公司进行统一监督和管理。最后，

要完善自然资源使用权利体系，推动自然资源

使用权交易为中心的市场建设，加强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建设，完善交易规则，促进交易公开

透明。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是解决资源短缺问

题的关键之一，必须继续扩大自然资源使用权

交易的范围，除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及农牧民从

事农牧业生产必需的资源外，可推动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明确自然资源所

有权、使用权等产权归属关系和权责，适度扩

大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担保、入股等

权能。

四是优化资产收益分配机制和自然资源

权利保护救济机制。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即全民

所有的根本，就在于收益如何体现在真正为人

民谋幸福上。资产收益全部上缴国库之后的初

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要考虑公平和效率原则，服

务于社会公共服务，服务于生态保护。面对权

利受到侵害的情形，必须有及时高效便捷的救

济途径，特别是对于自然保护区内权益的救济

途径、生态损害补偿的补偿主体、客体、方式

以及资金来源等问题。

五是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法律法规。制定自

然资源资产法，明晰自然资源资产取得的方

式、种类、类型，确定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权主体和管理机构，管理的基本原则、不同类

型财产的界定及处分自然资源资产时的限制

和程序、调查登记制度、统计报告制度、执法

监督等。制定自然资源资产流转法，明确自然

资源资产所有权实现的方式，通过租赁、入股

或者其他方式，明确不同类型自然资源资产价

值的确定方式、合同期限、合同的终止续签以

及违反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措施等。

六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执法监督体制。充

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智能位置服务等新技术，加强中央行使自然资

源国家所有权部门对地方行使自然资源所有

权部门的监督，包括是否按照中央制定的自然

资源资产政策行使所有权、业务上履职情况等

的监督。

（本文作者单位系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文章转自“法治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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